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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書 
 

我所接觸的街坊，不論年齡、教育程序，十居其九向我訴苦的問題，都是煩惱大廈維修。多年來，政府

對小業主缺乏支援，又未有法定的機制，提升招標的透明度，杜絕顧問公司與維修承建商私相授受。以往，小業

主向廉署投訴，每每都獲覆「證據不足」；近一年，政府各部門又推給【競爭事務委員會】。每驗必修，數年下

來，大修小補所費不菲，業主被問題所困、多少血汗棺材本積集成巨款，甚至於因為天價維修費陷入突如其來的

財困、或因法團事務而明爭暗鬥，撕裂人心，情況更比鬧鬼的凶宅單位，驚嚇難眠。 

 

政府在 2014 年底展開諮詢，2016 年中後終於公佈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諮詢文件報告，將會進行多方修

訂，不過仔細一看，仍有改善空間： 

 

1. 授權書總上限 

對於全欠透明的授權票制度，政府只建議在表決 24 小時前公開張貼繳交了授權書的單位，卻毋須公佈獲授權人

士的名單。不知道誰是手握多數授權票的「大戶」，張貼出來又有何意義？建議設定授權書比例整體上限，即使

規管每一代表手持授權票 5%，但如果利益集團找多數名代表，授權書比例上限還不是形同虛設? 

2. 任期上限 

法團換屆可修改為由出席的業主一人一票選出?法團主席、委員任期設立上限?例如連任一屆，或最長在位 4 年？

免除因循苟且之毛病，予人感覺屋苑管理有機會成為圍標貪污溫床。 

3. 樓宇事務審裁處 

如遇上大廈管理欠透明度，小業主每每要收集了 5%以上的簽名聯署，要求法團主席召開業主大會，法團主席亦

可置之不理，會否修改？政府應主動着手處理有關法團與業主之關的紛爭，成立「樓宇事務審裁處」，專責處理

《建築物（管理）條例》所引伸的相關問題，運作近似「小額錢債審裁處」，不設律師代表，一方面可免除訴訟

費用，亦可減少排期上庭時間，及早解決問題。再者，審裁處的法定地位可確立其決議具約束力及有效性，甚至

加入刑責及罰則，以阻遏會議及賬目等資訊嚴重滯後、欠透明度，違反 344 條例。 

4. 冷靜期 

大維修增設冷靜期，好讓業主有時間清楚理解相關決議及所需承擔事項細節。現時，買一份新保單也有冷靜期，

大維修每戶出錢動輒數以十萬計，為何不予業主數天，以至數星期，細心考慮？ 

5. 網上資料庫 

大多數小業主對大維修規格都缺乏認識，對一大堆文件會感到手足無措，現時有樓宇維修工序、價格的網上資料

庫，但以學術研究為主，因此建議政府建立全港資料庫，讓完成大維修的樓宇自願上報維修價格供市民參考。資

料應包括樓宇所在地區、樓齡、維修項目、價格、單位數目和工程承建商。此舉既可提升資訊透明度，更具阻嚇

作用，不容圍標奸計，輕易得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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